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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110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1 年 3 月 17 日（星期四） 12 時 10 分 

地  點：國際交流學園地下 1 樓農學院會議室 

主持人：蔡文錫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 張光維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壹、 主持人致詞： 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教師申請本校 110 年度「教師學術期刊論文獎勵」資料請於 3/18 前送

達院辦。 

參、宣讀本系 110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紀錄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四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

案  由：本系 110 學年度「教學績優教師遴選」及「評分委員」推薦，提請 討

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0.12.10 農學院通知及相關辦法辦理，如附件一（P1）。 

二、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、教師相關教學事蹟與其

他項目給予加減分考評，並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料，推薦一位參

加本學院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。 

三、推派 1 位教學優良或資深教師(各學系教師教學評量前 50%以上且教學

質性意見優良者)擔任選薦評分委員。以受推薦教師大學部必修課程優

先。 

四、依據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項次總積分，推選本系前三名

之教師：宋○鑫老師、林○瑩老師、林○鴻老師。 

五、109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宋○鑫老師、評分委員為蔡○錫老師。 

決  議：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： 

一、教學績優教師推薦林○鴻助理教授。 

二、觀課教師推薦宋○鑫副教授。 

 

提案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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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由：本系 110 學年度本校傑出通識教育教師推薦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通識中心 111.03.07 通知及相關辦法辦理。附件二（P2-P3） 

二、國立嘉義大學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作業要點如附件三（P4-P5）。 

三、遴選候選人備審資料之電子檔與紙資料請於 5 月 10 日前送達院辦，

以便召開會議審議。 

四、109 學年度優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為林彥伯老師。 

決  議：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，推薦曾○慈專案助理教授。 

 

 

提案三 

案  由：本系 111 學年度輔系、雙主修申請方式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務處 111.3.10 通知辦理，如附件四（P6）。 

二、各學系可基於教育部相關規定、術科能力或實驗課安全考量等因素採

用甄選制，其餘學系原則採登記制。 

三、110 學年度本校輔系相關辦法及各系標準如附件五（P7-P24）。 

四、110 學年度本校雙主修相關辦法及各系標準如附件六（P25-P39）。 

五、若輔系及雙主修採甄選制者則須訂定「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輔系

實施要點」及「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雙主修實施要點」，如附件七

（P40-P43）。 

決  議：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： 

一、本系採登記制。 

二、111 學年度預計輔系招收 2 名、雙主系招生 2 名。 

三、相關修課規定於下次系務會議討論。 

 

提案四 

案  由：提案修正「植物醫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」第十四條說明一條

文規定，提請討論： 

一、「植物醫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」第十四條說明一：有關升等教

授職級之代表作及參考作各一篇、升等副教授職級代表作一篇，建議

修正部分內容為「發表之論文除需為本院第一級之 SCI 或 SSCI 期刊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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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之外，發表論文之內容，應符合升等教師應聘本校教職時，經系務

會議議決及校長核示後，人事室公告的專長內容」。 

二、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，如

附件八（P44）。 

決  議：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： 

一、修正內容為「發表之論文除需為本院第一級之 SCI 或 SSCI 期刊論

文之外，發表論文之內容，應符合升等教師應聘時人事室公告之

專長內容」。 

二、為健全系所課程發展，強化系所課程教學與規劃，同意修正以下

教師專長： 

1.林○瑩老師專長內容修正為：蟲害管理。 

2.林○鴻老師專長內容修正為：植物病原細菌。 

3.林○伯老師專長內容修正為：半翅目分類或昆蟲分子生物研究。 

4.宋○鑫老師專長內容修正為：昆蟲生態或昆蟲分類。 

三、以上提送系教評會議審議。 

 

提案五 

案  由：本系 111 學年度轉系申請審查資料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 111.3.16 教務處通知辦理如附件九（P45）。 

二、本系 111 學年度大二、大三轉系審查表標準為： 

1.學業成績：(1)各學期操行成績 80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(2)班級成績前 40%（含）。 

2.轉系考試科目：書審（含自傳、轉系動機、成績單及其他有利審查條

件）、並請於轉系申請時連同相關資料繳交，事後不

再收件。 

3.備註：學業成績(1)佔 20%、(2)佔 40%、書審 40%，總分為 100 分，

達 60 分(含)以上，依分數排序錄取。 

三、本年度可供轉系名額：大二 1 人、大三 3 人。 

四、相關審查名單如附件十（P46），書審資料請傳閱。 

決  議：依出席委員確認分數後，依序排列錄取名額如下： 

一、 大二轉學考錄取名單：姚○均（正取）、施○娟（備取 1）、龔○吟（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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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2）；趙○傑因為資格不符不予錄取。 

二、 大三轉系無人報名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：13:40 


